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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第 22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1 年 3 月 4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105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簽到表如後附）                 

紀錄：薛博孺、廖雅虹 

伍、前（歷）次會議決定（議）辦理情形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有關前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，請有關縣

（市）政府俟本部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

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作業須知修訂完竣後，積極辦理

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；並請本部地政司儘速辦理

前開作業須知修訂之相關法制作業。 
 

陸、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辦理情形 

結論： 

一、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協助事項： 

（一）請清查轄區內有待檢討變更之中央管河川區域範圍

及面積，一併提列至本署進度填報表，並敘明今

（111）年度預定完成比例。 

（二）倘有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之困難，請敘明無法於本

年度完成之原因，並提供相關建議，以利業務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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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再與水利主管機關或其他相關單位研議相關處

理措施。 

二、請經濟部水利署及各河川局協助提供相關圖籍資料。 

三、請業務單位依各縣市政府提報資料，再予調整修正河川

區劃定比例及待處理面積等數據（議程資料表 1-1）。 

四、有關作業須知修正內容，請本部地政司協助辦理法制作

業；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河川區檢討變更程序所

提意見，請業務單位另安排時間再予討論確認。 

 

第二案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

事業計畫案件辦理進度  

結論：本次會議因會議時間限制未及報告該議題，爰改列下

次編定管制協調會報報告。 

 

柒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 

結論： 

一、有關國土監測變異點通報查報處理情形，請業務單位列

入爾後會議固定議題，定期追蹤列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執行情形，並按季公開揭露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變

異點查處情形；請各有關單位積極辦理並確實至系統回

報違規後續處理情形。 

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土地使用違規查處作業，執

法技術上如有窒礙難行之處，請提出困難點及建議予本

部地政司；請本部地政司善盡中央地用主管機關職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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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情形、困難點及策進

作為，提至編定管制協調會報討論。 

三、有關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案件之權責劃分，請屏東縣政府

協助提供「屏東縣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

件權責劃分作業要點」，供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

查處作業參考。 

四、下次會議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說明今(111)年度每個

月預計清查完成之違規未辦結變異點數量。 

 

第二案：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—政府機關 

結論：本次會議因會議時間限制未及討論該議題，爰改列下

次編定管制協調會報討論。 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12 時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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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辦理情形 

◎臺中市政府 

前經本府與水利單位溝通，業於上週取得河川圖籍

資料，相關地所同仁刻正辦理法定書圖作業，惟因圖籍

數量及辦理範圍大，預計至今（111）年底前完成專案小

組審議，倘經作業須知修訂：「…得免提專案小組審議」

等規定，相關期程將得予以提前。 

◎高雄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次檢討部分面積為 1065.93 公頃佔比例 59.83%，

土地筆數為 2839 筆佔比例 28.36%，檢討後河川區面積為

1665.19 公頃完成佔比例為 93.47%，土地筆數為 7314 筆

佔比例為 73.06%。後續將依會議結論儘速完成河川區檢

討變更。 

◎新北市政府 

本市尚有約 42.74 公頃未劃設為河川區，目前辦理進

度詳如填報表。另有面積約 1.65 公頃（約占全部面積

0.2%）未納入本年度案件，係考量經濟部水利署辦理 111

年度淡水河水系河川區域重測計畫，擬俟河川區域重新

公告後，配合辦理相關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。 

◎宜蘭縣政府 

就中央管河川範圍部分，經本府清查目前有 3 條河

川，其中 2 條已完成法定書圖製作並填報，預定於 111

年 4 月 8 日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，並於 111 年 6 月 30

日前核定；另 1 條因調整範圍較大，尚應製作相關法定

書圖，預計於 111 年底前完成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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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南投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按陳報資料有 8 案，預計年底完成面積可達到 70%

左右，後續未完成河段有些劃定年代久遠，俟河川

圖籍數值化之後再接續辦理。 

（二）辦理困難和建議部分：因本縣的河川大多是屬於河

流的上游和中游，很多河段沒有治理計畫線或者是

沒有堤防分界，河川區域劃定範圍常引起民眾的質

疑，或者要求檢討變更時要連同堤防興建、徵收計

畫一起辦理，如果單獨辦理河川區分區調整，認為

是直接損害民眾權益，即使我們一再強調土地實質

上已受到水利法限制，仍然無法說服民眾接受，如

果執意辦理，民眾串連反彈力道更強，可能撐不到

審議就被迫暫緩辦理。請營建署和水利署協助，未

來在辦理河川區域變更和劃定的過程，能夠確實通

知土地所有權人，不要形式上的公告和說明會，讓

縣市地政單位原本是配合水利單位辦理，最後變成

要承受大部分的責難。 

◎花蓮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本縣每年召開 2 次審議會議，於今年 111 年 1 月 27

日審議 67 筆（面積計 53 公頃）。因之前審議上遇到

函詢水利主管機關是否位屬河川區域範圍，但於召

開審議會時，卻又告知與之前查詢結果不同，或該

河川目前正在檢討將辦理公告，請本府暫緩辦理河

川區檢討變更等情形，以致影響本府辦理時程；另

本府與地所於 2 月底拜訪本縣水利主管機關（九河

局），協調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有初步共識。如

按上次會議討論修正作業須知，將會縮短辦理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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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本縣予以配合辦理。 

（二）因本縣地政事務所係依分區編定圖檢視，需花費較

多時間，討論後使用與九河局相同之程式直接進行

檢視（AutoCAD）。 

（三）另之前會議上說正在檢討之河川，大概需半年時間

辦理並完成公告，倘公告後將儘速辦理河川區檢討

變更作業。 

◎臺東縣政府 

根據本次會議議程資料，本縣河川區檢討變更待處

理面積約 335.13 公頃，約 33.88%，總筆數計 1,046 筆。

本縣中央管河川共有 2 條（秀姑巒溪、卑南溪），考量本

府過往均於第八、九河川局公告相關範圍之當年度或次

年度完成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，爰業請涉及前開 2 河川

之地所同仁協助確認辦理情形。經查屬「部分劃定」之

土地約有 2,001 公頃（包含中央管及縣市管河川），中央

管部分與貴署議程資料所示數據約略相同，即大致均已

完成檢討變更作業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本府過往考量圖籍確認、陳情案件及政策方向等因

素，轄區內尚無劃設河川區，惟去年開始配合河川區劃

設，已向第二河川局確認相關圖資，包含頭前溪、鳳山

溪等 2 主流及其 3 條支流等流域，頭前溪部分現已大致

完成，其他則刻辦理相關作業，後續將持續更新填報表

案件及預定辦理進度。 

◎基隆市政府 

本市尚有 1 件具測量作業疑義，尚待釐清，其他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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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均已全數辦理完成。 

◎新竹市政府 

本市應於 104 年均完成相關檢討變更作業，惟就議

程資料所列本市待處理面積 700 平方公尺，共 11 筆土

地，本府將再向第二河川局確認。 

◎臺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考量刻正辦理中的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

業，依法亦需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且因區域計

畫法之河川區範圍與未來國土計畫法之國土保育地

區第 1 類之範圍幾近重疊，河川區範圍已併入國土

計畫功能分區檢討予以劃設，如即行辦理河川區檢

討變更，則未來河川區範圍之地主將會短期內參與

2 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即地主所有之土地先檢討

變更為河川區，並於 114 年河川區失效，又劃定為

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，考量民眾對國土計畫法及區

域計畫法變動不甚了解的情形下，則先行調整為河

川區可能有擾民之虞。 

（二）依第 20 次會議決議，已請經濟部水利署先行就河川

區範圍土地，均應納入建置土地參考資訊檔，故考

量地政機關自行套圖調整容易產生偏差疏漏，如俟

經濟部水利署於各宗土地參考資訊檔註記完成後，

再配合宗地註記資料，輔助圖資確認河川區範圍再

行檢討變更，可較為精確辨別，避免圖籍套疊精度

問題爭議，且內政部目前已建置土地參考檔查詢系

統，並開放民眾可自由查詢土地參考檔資訊，如經

濟部水利署依決議儘速完成參考檔註記，則可讓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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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隨時查得河川區相關資訊，且經濟部水利署業已

建置水利地理資訊服務平台，有關中央管河川區域

及中央管河川區域線已置於該署水利地理資訊服務

平台網站供民眾開放下載及查詢，已可確保民眾知

的權益，避免誤認宗地非屬河川範圍爭議。 

（三）目前研擬甲乙兩項處理方案簽陳府一層核示中。 

◎桃園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有關本市非都市土地配合中央管河川圖籍檢討變更

成果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，目前僅大漢溪配合辦

理河川區檢討變更，該案預計辦理土地面積約 83.79 公

頃，本府規劃分區調整圖冊將於 111 年 5 月底前辦理公

開展覽，111 年 7 月底前提專案小組審議，111 年 9 月底

前核定檢討變更成果，相關作業期程將俟雲端系統開放

後，立即上網更新填報處理進度。 

◎苗栗縣政府 

本府就近年經濟部水利署公告之河川區域調整案件

大部分均辦理完竣，餘就中港溪及後龍溪部分，也已完

成土地變更及審查會議，其他部分則另請地政事務所針

對河川區域公告範圍再予檢視並辦理相關作業。預計今

年度可完成全數檢討變更作業；有關填報表部分將於會

後填寫補充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（一）就線上填報表部分，本縣尚有部分案件遺漏，將於

會後再予補充更新。 

（二）本府過往分別於 90 幾年及 100 年初辦理檢討變更案

件，惟審查期間因檢附文件不符規定而退回。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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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辦理相關作業，本府業於 111 年 1 月 21 日召開專

案小組審查會議，並依委員意見請第三、四河川局

協助複查河川區域範圍，並於後續辦理公開展覽等

程序。 

（三）有關預定辦理進度，法定書件預計於 111 年 4 月底

前完成，6 月底前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8 月底前

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，10 月底前核定公告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本府已請轄內地政事務所協助更新河川圖籍並辦理

後續相關作業，預計今年分 2 階段辦理完成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本府辦理河川區檢討變更案件，目前均已檢討，預

計於年底前完成；另就填報表會再更新進度。 

◎屏東縣政府 

本府辦理執行率達 96.5%，均依第七河川局公告河川

區域範圍辦理分區調整；未辦結部分，將配合作業須知

規定加速辦理，並於會後補充修正填報表內容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案件辦理情形填復表（詳議程資料附件 1），係

各縣市政府刻正辦理之案件統計及預定辦理進度，

經業務單位檢視，仍尚未納入待檢討變更之所有範

圍，爰請各縣市政府協助清查中央管河川尚未檢討

變更之案件、範圍，並更新補充至前開雲端進度表。 

（二）有關召開專案小組審議之程序： 

1.考量河川區檢討變更範圍係依循水利主管機關公

告之河川區域、水道治理線及用地範圍線等範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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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單位無法調整前開範圍，僅於相關程序蒐集民

眾陳情意見予水利主管機關參考，爰本署目前研議

之機制為「於公開展覽期間無人民陳情意見者，免

召開專案小組審議；於公開展覽期間有人民陳情意

見者，仍應召開專案小組審議。」 

2.前開內容業納入作業須知修正草案函送本部地政

司辦理相關法制作業，請各縣市政府提供意見，本

署後續將就相關意見與該司討論修正方式。 

（三）就河川區檢討變更面積及劃定比例（議程資料表

1-1），考量土地有部分河川區及部分其他使用分區

之情形，土地清冊係載明大於 50%之使用分區類

別，故本署業務單位分析資料僅供參考，仍以各縣

市政府提報數據為主。 

（四）本案係依行政院指示辦理河川區域範圍土地使用分

區檢討，以避免建照誤發等情事再發生，倘臺南市

政府因市府政策無法配合辦理情況，請敘明避免前

開情事之相關因應措施及改善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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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

◎本部地政司 

（一）請貴署說明辦理變異點處理結案條件。 

（二）目前監測系統案件已按排程介接至土地使用圖資整

合應用系統並列管，倘系統如無同步更新資料，請

各縣市政府反映予本司，以利後續系統維護及改善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（一）就違規未辦結部分（1,369 案），包含已進入查處程

序、已經由相關單位協助處理、現況未有違規情事

或待罰等情形，自前次會議（111 年 1 月 10 日）截

至目前已至少完成 500 案。 

（二）就未回報案件，本府於 111 年 3 月 10 日後陸續有測

量人員及相關同仁支援本業務，公所人力不足部分

將由本府人力進行補強。 

（三）另考量鹿港鎮公所及芳苑鄉公所轄管範圍之案件量

較大，本府業請公所儘速配合辦理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就部分案件尚未更新至系統，故系統未能統計到，

本府將會儘速更新；另就未回報案件，每月均會請公所

配合儘速查報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（一）有關本府辦理之困難，由於本府農業主管機關於移

送相關案件過程僅認定該土地利用之違規情形，無

認定違規行為人，因此地政單位難以查明裁罰對

象，後續僅得要求土地所有權人改善，且影響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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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時程。 

（二）有關變異點案件彙整分類，建議區分都市土地及非

都市土地，以利辦理相關作業。 

◎屏東縣政府 

本府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違規態樣時，即一

併認定違規行為人，爰本府執行裁罰工作時尚無雲林縣

政府所遇困難。前開權責區分係依「屏東縣政府執行非

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權責劃分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◎臺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礙於人力及案件量急速增加，所以結案率有點偏

低，內部作業辦理流程作檢討，以提升辦理結案率，將

於 3 月 31 日前提送違規查處計畫。 

◎南投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未回報案件說明：有關本縣非都市土地內尚有 45 案

未回報案件，目前辦理情形，已請轄內各公所積極

配合辦理查報工作，截至 11012 期扣除(副知變異點)

的部分，已由原先 45 案減少至 30 案。 

（二）未辦結案件說明：變異點經公所查報為違規狀態並

且經介接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，未辦結之部

分，經清查 11012 期以前各期未辦結之總件數，截

至 111.02.28 之辦理情形，已由原所載 447 案減少至

431 案。 

（三）另外尚有部分案件已經公所查報後，現移請相關業

務主管單位辦理查處作業程序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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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中市政府 

（一）本府辦理變異點查報案件業依規定辦理並結案，經

查為同仁未至系統填報，陸續填報後，本市案件應

未逾 100 件。 

（二）就經費申請部分，考量本案補助經費係由國土永續

發展基金支應，本府國土計畫主政機關並非地政

局，且未來作業分工尚未協商確認，爰補助經費是

否得予延後，請業務單位協助說明。 

◎桃園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截至 110 年 12 月底通報之本市變異點未結案點數，

經清查統計僅剩 72 件，本府將積極持續處理並儘速辦理

結案。另有關貴署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非都

市土地違規使用查處作業費用，依目前「內政部補助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計畫法工作事項及執行管

考要點」規定，後續請款時應檢附文件包含納入預算證

明書及議會同意代墊付等相關證明文件，此將增加補助

費用運用之不確定性，建請貴署審酌是否簡化程序，以

利作業。 

◎苗栗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有關苗栗縣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，非都

市土地違規未結案部分，業經本府同仁協助清查，並更

新回報辦理情形，截至 111 年 3 月 4 日止，計有 51 案(含

11101 及 11102 期通報違規變異點)，後續仍請本府同仁

積極查辦未結案案件。 

另有關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辦理違規查處作業費用 1 案，經考量本縣相關處理



 14 

案件量能，尚可負荷，擬不提出相關補助申請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系統介接資料是否有遺漏、未同步更新情形，

過去召開本會議已有縣市政府反映此情形，本部地

政司業就相關案件先行採人工方式作資料串接登錄

方式予以處理，並納入今年度系統開發維護工作項

目進行處理。 

（二）有關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辦理非都市土地變異

點違規查處作業部分，請臺中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

地變異點違規查處作業之執行單位於 111 年 3 月底

前提出補助申請計畫至本署，倘無法如期提出申

請，請來函說明具體理由及預定提出申請之時程。 

（三）就辦理案件時程部分，請各縣市政府依府內分工、

行政量能、經費等條件，再予補充說明列管案件辦

理完竣之時程安排及各階段具體處理案件量。 

（四）有關補助範疇，可支應因公涉訟或法律諮詢等費用；

另本署於後續各年度均會編列補助違規查處之預

算，為利後續管考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

當年度預計執行項目核實估算經費需求，當年度未

執行完畢之經費應依規定繳回本署。另是否應檢附

納入預算等文件，本署將再予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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